
关于开展 2026 年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奖学金申请工作的通知

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启动于 2018年 3月，由复旦

大学、上海荣昶公益基金会联合设立。项目主要面向上海高校，并辐射带动其他

省市高校，是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长期跟踪项目。项目致力打造面向全球治理和

国际组织的课程、实习、求职“三步走”路径， 实现“荣昶学者”“荣昶高级

学者”“荣昶优秀学者”的进阶式长期跟踪培养，为有志于走上全球治理舞台的

年轻人提供扎实的信息、资源和平台支持。

2026年度“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奖学金申请评选工作已正式

启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及数量

“荣昶奖学金”面向上海市及其他省市部分高校开放，凡符合本通知规定

条件的全日制本科生、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均可通过所在高校就业管理部门申请

该奖学金，获得“荣昶奖学金”的学生即授予“荣昶学者”称号。

“荣昶奖学金”申请方式包括“高校推荐”和“学生自荐”两种，部属高校

推荐名额为 3人，市属高校为 1人；学生自荐人数不限。

二、申请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二）申请者应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

品德，诚实守信；

（三）申请时为上海市高校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全日制在读本科（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非在职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

（四）复旦大学学生应为本学历阶段总绩点排名前 30%（或获评奖学金三等

奖及以上）。其他高校学生应为本学历阶段总绩点排名前 20%（或获评奖学金

二等奖及以上）。2026 年“荣昶学者”奖学金的申报评选工作调整至 2025 年下

半年进行。对于部分新入学而暂无当前学历阶段成绩证明或奖学金证明的硕、博

一年级学生，如前一学历阶段就读院校在本项目开放申报的高校范围内，可提交

前置学历院校确认的成绩单或奖学金证明作为申报材料，同时提供前置学历的毕



业证书与学位证书作为补充。其中，硕博连读的博士一年级学生，须提供硕士阶

段的成绩单或奖学金证明，以及院校出具的硕博连读证明。同等情况下，与全球

治理相关的专业学生优先考虑；

（五）代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确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

注：有以下情况者，不具备参评资格：

（一）触犯国家法律与行政法规者；

（二）违反所在高校校纪校规受处分者；

（三）违反公序良俗，造成恶劣校内外影响者；

（四）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中不及格者；

（五）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特别说明：根据《“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章程》《2025年复旦大

学“荣昶高级学者”申请评选通知》及《复旦大学“荣昶高级学者”申请评选办

法》说明，“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为进阶式培养模式，已获得“荣

昶高级学者”称号及实习津贴的申请者，不再具备申请“荣昶学者”的资格。

三、申请材料

（一）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奖学金个人申请表WORD

版，纸质材料经本人签名、院系党委副书记签字、院系党委盖章后提交；

申请表填写说明：

1、外语水平：四六级、托福、雅思均可，填最高水平

2、成绩排名：本学历阶段总绩点排名

3、综合排名：不填

4、申请方式：由就业指导中心填写，本人无需填写

5、不要改变表格原有格式，控制在两页，表格双面打印。

（二）个人简历及中英文自荐信（Cover Letter）WORD版及 PDF版，纸质材料

请交双面打印版；

（三）申请人在校期间政治和现实表现鉴定材料【该材料由申请人所在院系党组

织开具，院系党委副书记签字并加盖院系党委公章】；

（四）学籍证明、院校确认的成绩单及语言能力证明扫描 PDF文件（如暂时无



法提供机打成绩单、语言能力证明文件、学籍证明，可提供用于证明的学校教务

系统等网页截图，附院系负责人电子签名为证），纸质材料请交打印版；

（五）其它相关证明材料；

（六）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奖学金申请汇总表电子版和

院系党委副书记签字、院系党委盖章后的纸质版【该表由各院系汇总填写】。

【东南大学】学生可按本通知准备申请材料，请各院系 10月 27日（周一）17:00

前汇总并统一提交材料，电子材料打包发送至丁菡 OA，纸质版材料交至九龙湖

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321。

四、申请和评选程序

复旦大学、上海荣昶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全球治

理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委员会对本项目实施管理运作。成立专家委员会，参与和指

导奖学金评选工作。管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具体执行“荣昶奖学金”的评选组

织工作。评选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基本原则。

关于申报工作的时间节点、要求与注意事项如下：

（一）申请推荐：

“荣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本年度申请工作自 2025年 10月 17日起正

式启动。申请者应如实填写申请材料，经所在高校院系、就业中心审核后，由各

高校就业中心统一向项目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者分为“高校推荐”与“学

生自荐”两类，各高校应在申请汇总表中予以标明。

（二）初审选拔：

申请材料由项目秘书处负责汇总并组织材料初审，经笔试选拔后公布进入复

审考察程序的学生名单。

（三）复审考察：

由专家委员会负责面试考察，采取分组形式，重点考察候选人的政治素养、

价值观与综合能力，并根据面试成绩确定拟推荐者名单报项目管理委员会。

（四）名单公示及正式发布：

项目管理委员会审定入选名单后，将通过复旦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教育服务中



心发布并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对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在

公示阶段向项目管理委员会提起申诉，委员会将及时研究并给予答复。经公示无

异议后由项目管理委员会正式公布本年度“荣昶学者”拟推荐名单。

五、奖励与培养细则

获得推荐的申请者应承诺，按《“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章程》

完成以下培养内容。

（一）申请者应修读一门全球治理方向或国际公务员培养方向的外语授课课

程（具体修读时间不限），并须在名单公示后一年内向项目管理委员会提交修读

记录。

（二）申请者应在名单公示后一年内参加项目委员会组织的理论课程及实践

课程。理论课程开设寒暑两期（课程内容一致，择一期参加即可）；实践课程以

“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训练营”的形式开展，于每年暑假期间组织学员赴

国际组织进行现场教学。

（三）名单公示后一年内，申请者须参加不少于三次“荣昶学者俱乐部”内

部活动（活动频率为每月一次，视具体情况而定）。

按要求完成上述培养内容后，申请者将被授予“荣昶学者”称号。“荣昶学

者”将获得“荣昶奖学金”（人民币壹万元整/人）、定制纪念品，并自动加入

“荣昶学者”俱乐部。

六、注意事项和联系方式

所有“荣昶学者”申请者应如实填报个人申请信息、学习经历和获奖证明材

料。凡弄虚作假者，一律取消申请资格并通报所在学校。

联系电话：021-65642562/ 55665479（工作日 09:00-11:30/13:30-17:00）

本通知由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修订，自核准发布之日起生效实施。

复旦大学“荣昶学者”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委员会

东南大学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

2025年 10月 22日


